附件2

2023年度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申报工作要求

一、申报条件

依据《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示范项目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通过试点评估。通过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评估合格时间达到1年以上（以试点评估合格通知印发时间为准），且试点评估合格后，项目承担单位持续改进，不断完善服务标准体系，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各类标准有效实施，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服务满意度持续提升。

（二）具有典型特色。示范项目应为本地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符合服务业数字化、融合化、品质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方向。在全国、区域或行业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能够广泛宣传服务业标准化成效。对于区域类的示范项目，其参与单位数量应达到本区域同类型服务单位总数80%以上。

（三）规范诚信守法。项目承担单位应规范、诚信、守法，3年内未发生重大产品（服务）质量、安全健康、环境保护等责任事故，未受到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的通报、处分和媒体曝光等。

（四）持续政策保障。示范项目所属领域应为国家政策或产业发展规划鼓励或重点支持范围；标准化工作要求已纳入项目承担单位或当地发展规划，出台了明确的标准化工作保障政策、工作机制、督促考核和激励措施等。

二、示范任务

示范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为2年，主要任务是依据《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打造标准化精品展示、标准化实践验证、标准化创新研究、标准化宣传培训“四个基地”。

（一）标准化精品展示。示范项目应承担服务业标准化精品展示任务，形成全国性或区域性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积极组织标准化经验交流等开放性活动。公开执行的服务标准并积极推广实施，建立规范的展示平台和服务流程。每年承担服务业标准化经验交流、观摩等活动3次以上。

（二）标准化实践验证。示范项目应承担服务业标准化实践验证任务，制定具体措施和计划，有效实施服务业标准，评估服务业标准化效益，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相关标准化活动，每年提出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等项目需求或完成相关国家标准实施情况报告等5项以上。

（三）标准化创新研究。示范项目应承担服务业标准化创新研究任务，能着眼全国、全行业标准化需求，创新标准化机制，探索标准化理论与方法，集聚科研、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积极承担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和标准化技术组织工作。主动承担国家标准化科研任务，每年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标准化实践或研究论文1篇以上。

（四）标准化宣传培训。示范项目应承担服务业标准化培训任务，大力宣传国家标准化方针政策，宣传服务业标准化成效，努力营造宣传标准、学习标准、实施标准的良好氛围。积极开展标准化人才教育培训，培养标准化专业人才2名以上。在各级各类媒体宣传服务业标准化成效，每年提交示范项目工作动态4篇以上，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宣传标准化工作2次以上。

三、材料报送要求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要会同本地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发掘本地试点项目中的优秀项目，对拟推荐的示范项目进行初审，坚持优中选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推荐示范项目不超过2项。

（二）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于2023年8月15日前，将推荐公函、推荐示范项目纸质材料（1份）寄送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电子版以光盘形式寄送或通过公文交换系统提交。申报书电子版可在标准委网站首页下载。


